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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Chongqing Iron & Steel Company Limited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接受关联子公司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同意接受关联子公司—

—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朵力公司”）以实物方式

提供不高于人民币 2200元的财务资助。 

 2015年度本公司已经接受财务资助（含本次）累计额为人民币 15.18亿

元。 

 本次财务资助涉及的相关议案已经本公司董事会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书面议案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时，关联董事周宏先生已经回避

表决。 

一、接受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朵力公司自愿代本公司向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重

院”）偿还部分工程欠款，即朵力公司以实物代本公司向中重院偿还工程欠款中

不高于 2200万元的债务。本公司将在适当时候向朵力公司支付该笔代偿款项（无

利息）。本公司无需就该项财务资助提供任何担保措施。 

 

二、财务资助方介绍 

1、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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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重庆市大渡口区重钢钢城大厦 

法定代表人: 黎伟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3年 10月 28 日 

注册资本: 33218.02万元万元 

注册号: 500000000004913 1-1-1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及销售（凭资质证书执业），自有房屋出租，销售建

筑材料和装饰材料（不含化学危险品）、五金、交电、日用杂品（不含烟花爆竹），

木制品加工、销售。 

实际控制人：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关联方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朵力公司近三年发展状况良好，营业收入连续三年增长，利润持续保持高位。

近三年的主要指示如下表： 

朵力公司近三年主要指标情况 

单位：人民币，亿元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营业收入 61302.57 85475.78 89206.2 

资产总额 145796.18 226469.98 220898.44 

资产净额 60078.76 70339.51 76746.49 

 

3、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钢集团”）持有朵力公司

23775万股，占朵力公司总股本的 71.57%。 

三、财务资助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同意接受朵力公司以实物方式向本公司提供不高于人民币 2200 万元

的财务资助。本公司无需就该项财务资助提供任何担保措施。 

四、接受财务资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朵力公司为本公司提供的现金财务资助，能缓解公司资金压力，保障公司的

正常经营生产，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 

五、2015 年度本公司已经获得豁免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的财务

资助 

    2015 年度，本公司在接受本次财务资助前，已经申请并获得豁免的财务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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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共有七次（详见下表）。本公司在接受本次财务资助后，累计接受财务资助金

额为人民币 25.4亿元，已经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2014年度报告）

中所披露的净资产人民币 99.73 亿元的 10%，故按相关规则，应当予以披露。 

通过的董事会决议 通过日期 财务资助金额（人民币，亿元） 提供资助方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百零一次书面议案 2015年 2 月 13 日 8 重钢集团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书面议案 2015年 6 月 17 日 3 重钢集团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书面议案 2015年 6 月 18 日 3 重钢集团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书面议案 2015年 6 月 25 日 1.18 朵力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书面议案 2015年 7 月 8 日 4 重钢集团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书面议案 2015年 7 月 20 日 3 重钢集团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书面议案 2015年 8 月 19 日 3 重钢集团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四次书面议案 2015年 10 月 22日 0.22 朵力公司 

 

六、本次财务资助的审议程序 

1、本次接受财务资助事项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的书面决议方式通过。 

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本公司《关联交易制

度》的有关规定，经向上交所申请并获同意，本次财务资助可以按一般交易进行

审议并披露，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10月 23日 


